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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2 日讯(记者
许妍)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马
上就要到了，本报“ 3·15 护航
行动”今天正式开启，如果您
在消费方面遇到了烦心事，欢
迎您通过本报热线电话、官方
新浪微博、微信、读者 QQ 群
和电子邮箱，与我们交流。

您遇到过禁止自带酒水
的霸王条款吗？有被美容店被
乱收费吗？送到干洗店的衣服
是不是出现了褪色变形？快递
公司有没有把您的包裹弄丢

过？电信运营商是否存在乱扣
费及售后服务不及时？3 . 1 5

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啦！
从即日起，这些消费烦心事，
你都可以与我们交流，本报记
者将联合日照工商等部门，与
您一起维权。

如果您在衣食住行方面
消费中遇到了不公平的事，或
者您周围朋友的消费权益受
到了侵害，都可以向本报反
映，为帮助消费者讨回公道，
本报记者将为您的消费权益

全力以赴，并且，您提供的线
索一经采用，将获得本报提供
的精美礼品一份。

倾听来自消费者的声音，
维护属于消费者自己的权利。
为保护报料人的权益，我们将
根据报料人的意愿采取保密
等保护措施。对接到的线索，
本报将派记者深入调查，并联
合工商部门及时处理，尽全力
帮您讨回应有的公道。

本报“ 3·15 护航行动”开
通五种方式，期待您的参与。

护航热线：8 3 0 8 1 1 0 ，
13156993230；

新浪微博：齐鲁晚报今日
日照 http://weibo.com/qlwbjrrz；

微信平台：齐鲁晚报《今日
日照》；

本报日照读者 QQ 群：
102053024；

互动邮箱：q l w b j r r z @
126 .com；

或许就因为您的一个电
话，就可以让更多消费者的权
益免受侵害。

通讯员 张强 弓红
记者 许妍

【案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购等
非现场购物方式走进了越来越多消费
者的生活，已成为主要购物方式，但网
上购买，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常常遭
遇退货难的问题。

“双十一”购物节时，日照的成小
姐在某大型购物网站上看到一双高跟
鞋，款式新颖，价格也很便宜，成小姐
毫不犹豫点击了购买，并支付了货款。
收到货后，成小姐觉得这双高跟鞋虽
然新颖，但颜色跟网页上的图片出入
很大，于是便联系上网店店主，要求退
货，并愿意承担来往的运费，但遭到店
主的拒绝。

【支招】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7 日
之内可无理由退货，在法律中做出“ 7

日内无理由退货”规定，在我国立法史
上尚属首次，针对当前我国非现场购
物行业迅猛发展但尚不成熟的现状，
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赋予
消费者在适当期间单方解除合同的权
利，把“无理由退货“上升为商家的法
律责任正当其时。

非现场购物的消费者下单的依据
无非是商家提供的图片、画面或者文
字推介等，下单之前，不仅是买卖双方
一般不打照面，买家也极少有机会看
到所购货物的真相。消费者看走眼、实
物与样品不一致甚至货不对版等情
况，在非现场购物领域常常出现。给非
现场购物的消费者以”无理由退货“的
权利，可以很好的弥补新兴消费方式
的不足，解除买家的后顾之忧。

【解析】

1、后悔权：后悔权的包括范围已经
扩大，不仅网络购物，还有电视、电话、
邮购等。新消法确认了“七天无理由退
货”制度，赋予了买家一定的“后悔权”。

2、七日退货：购物之后“七日”内，
是指自收到商品“之日”算，但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款规定，
新《消保法》中的“之日”应为“次日”，
即消费者若周一收到货物，“七日内”
开始的时间应该为周二。

此外，第七日遇到法定节假日则
要顺延。“法定节假日”包括节日和假
日，其中“假日”是指周六和周日，而

“节日”指的是类似清明、端午等节日。

【提醒】

为防止无理由退货权滥用，新《消
保法》第二十五条中也列明了不宜退
货的情形。

消费者定做的商品，比如贺卡，可
能会印上一些个人信息等，无法进行
第二次销售。

鲜活易腐的商品，比如说蛋糕，一
般是当天生产，当天送到消费者手中，
退货后已不能再次出售。

在线下载的或消费者拆封的影像
制品、计算机软件，其内容为数据化信
息，一般无法证明是否已经使用。

报纸期刊，因为时效性比较强，也
不适宜无理由退货。

消费者有反悔权

七天无理由退货

本报 3 月 2 日讯 (记者
许妍 通讯员 沈晶晶 )

日照市民刘女士在商店买
了一件 2 9 6 元的运动上衣，
在无理由退换货期限内，她
回到商店想更换另一件 276

元的上衣，但店家却用“少补
多不退”的伎俩，坑了刘女
士。

家住涛雒镇的刘女士在
某商店为儿子购买了一件价
值 296 元的长袖运动上衣，但
回去后发现大小不合适，于是
在商家承诺的无理由退换货
期限内，要求商家将其购买的
296 元的长袖上衣更换为标
价为 276 元的短袖上衣。

店家虽同意调换，但却
以店内有规定，以“更换商
品，若新商品价格高于原商
品价格，消费者必须补齐差

价，若新商品价格低于原商
品价格，商家不退差价”为由
却拒绝退还余款，刘女士无
奈只得加 4 0 元钱又购买了
一双该品牌的运动袜子。

事后，刘女士感觉被强
迫交易，于是打电话向工商
部门投诉。工商人员调查发
现，刘女士反映情况基本属
实，该商家行为违反了《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工商人员依法责令其改正违
法行为，该商店无条件为刘
女士调换衣服，并当场退还
了 20 元差价。

“当销售商行为明显侵
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
平交易权时，消费者有权拒
绝，维权遇阻，可立即拨打
12315 投诉。”日照国际海洋
城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说。

退换货遭遇强制交易

“少补多不退”违法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前，日照工商人员也加大了对市
场的检查力度。 本报记者 许妍 摄

本报 3 月 2 日讯(记者
许妍 通讯员 刘琳) 王女
士花了 50000 多元买的钻戒
松动，钻石脱落丢失。钻戒上
的钻石脱落，究竟是消费者佩
戴时不小心，还是商品本身的
镶嵌工艺存在问题？

家住岚山区的王女士于
2010 年 10 月购买了一枚钻
戒，当时花费了 50000 多元，
2012 年底，李女士还给钻戒做
过保养。

但后来在佩戴的过程中，
钻戒出现松动，近日，钻石脱
落丢失。王女士找到商家要求
退货，但商家不同意。

王女士遇到的问题也是
以往金银珠宝饰品消费纠纷
中出现最多的问题。由于目前
黄金珠宝类商品尚没有国家

“三包”规定，具体在退货、换
货、修理上没有特别详细可操
作性的规定，所以在法律上还
是空白。

金银珠宝是种特殊的穿
戴类商品，出现损坏后 ,很难
判定是消费者的人为过失所
致，还是其本身存在质量问
题,因此消费者提出的要求赔
偿或退货理由就相当的牵
强，此类消费纠纷很难处理，
只能通过买卖方协商或借助
第三方调解来解决此类案
件。

最终，在岚山区消协工作
人员的调解下，商家补偿给王

女士 400 元。
工商部门提醒广大消费

者，购买黄金珠宝类商品最好
要选择一些大的品牌珠宝店，
相对来说品牌店质量有保障，
售后服务较合理。

购买前须多留心，如碰到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可以
向工商部门投诉。

“另外要索要商品发票，
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便于维
权。”岚山工商一工作人员说。

因无“三包”规定，岚山区一女士吃了哑巴亏

五五万万元元钻钻戒戒损损坏坏只只获获 440000 元元补补偿偿

年年“3·15”，今又“3·15”，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即将来临之际，消费者权益保护又
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虽然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但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
生，此类事情固然需要工商等部门的整治和打击，更需要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懂得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过，话又说回来，维护咱们自己的权益，并不是只有“ 3·15”时候才行，我们更需
要的是天天“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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